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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貓自紐西蘭、英國、瑞典、冰島、日本、、挪威（Svalbard群島除
外）、美國夏威夷州及犬自澳大利亞輸入臺灣檢疫規定 

 
98年 2月 9日 

一、 本規定適用國家：紐西蘭、英國、瑞典、冰島、日本、挪威（Svalbard 群島除外）、美
國夏威夷州及澳大利亞（澳大利亞貓隻不適用本規定）。 

二、 一般性規定： 
（一） 申請人於犬貓預定起運30天前，須向動植物防疫檢疫局（以下簡稱防檢局）新
竹分局或高雄分局機場檢疫站申請「進口同意文件」，取得「進口同意文件」後

方可輸入。 
（二） 請確認犬貓已植入晶片，且狂犬病預防注射須符合：犬貓須滿90日齡始可施打
狂犬病不活化疫苗，且施打時間距起運時間應滿 30天至 1年以內。 

（三） 已懷孕之犬貓，其起運時之懷孕週數必須在4週以下，始得輸入。 
（四） 輸入之犬貓運輸途中不得經由孟加拉或中國大陸（不含港澳地區）等地轉運。 
（五） 運輸途中經由狂犬病疫區轉運者，比照自疫區輸入。 

三、 輸出前6個月或自出生後均飼養於輸出國者： 
（一） 申請人請檢附下列文件申請「進口同意文件」： 

1. 申請書（參見第 3頁）。 
2. 輸出國獸醫師簽發之狂犬病不活化疫苗注射證明書影本，須以中文、英文或
中英文並列方式註明犬貓之品種、性別、年齡及晶片號碼、狂犬病預防注射

日期及使用疫苗種類，並註明初次免疫或補強免疫。 
3. 申請人護照或身分證影本。 

（二） 犬貓起運前，請向輸出國政府動物檢疫主管機關申辦「動物檢疫證明書」，該證

明書須以中文、英文或中英文並列方式記載下列事項： 
1. 犬貓之品種、性別、年齡與晶片號碼。 
2. 狂犬病不活化疫苗預防注射日期，並敘明初次免疫或補強免疫。 
3. 犬貓經檢查無狂犬病臨床症狀。 
4. 輸出國過去 2年未發生狂犬病病例。 
5. 犬貓於輸出前 6個月或自出生後均飼養於輸出國。 

四、 自台灣輸出至紐西蘭、英國、瑞典、冰島、日本、挪威（Svalbard 群島除外）、美國夏
威夷州或澳大利亞等狂犬病非疫區國家，於該國飼養未達 6個月即返國者： 
（一） 申請人請檢附下列文件申請「進口同意文件」： 

1. 申請書（參見第 3頁）。 
2. 自台灣輸出之「輸出動物檢疫證明書」影本。 
3. 申請人護照或身分證影本。 
4. 輸入犬隻之寵物登記證影本。 

（二） 犬貓起運前，請向輸出國政府動物檢疫主管機關申辦「動物檢疫證明書」，該證

明書須以中文、英文或中英文並列方式記載下列事項： 
1. 犬貓之品種、性別、年齡及晶片號碼。 
2. 狂犬病不活化疫苗預防注射日期，並敘明初次免疫或補強免疫。 
3. 犬貓經檢查無狂犬病臨床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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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輸出國過去 2年未發生狂犬病病例。 
            5. 犬貓於抵達輸出國後未再進出第三國。 
五、 犬貓運抵港站時，申請人應檢附進口同意文件、輸出國政府動物檢疫機構簽發之動物檢

疫證明書正本及航運公司提單（B/L）或海關申報單，向檢疫櫃檯申報檢疫，未檢附動
物檢疫證明書正本者，該批犬貓予以退運或撲殺銷燬。 

六、 經查驗輸出國動物檢疫證明書符合規定，並經檢查健康情形良好者，由輸出入動物檢疫

機關簽發輸入動物檢疫證明書後放行。動物檢疫證明書內容不符合規定者，犬貓將遭隔

離檢疫至少 21天、退運或撲殺銷燬，請畜主特別注意。 
 
 
犬貓進口同意文件承辦單位： 
自台灣桃園機場（中正機場）輸入者向防檢局新竹分局申請進口同意文件： 

地址：桃園縣台灣桃園國際機場（中正國際機場）航勤北路 25號 

電話：03-3982431 

傳真：03-3982310 

電子信箱：hc04@mail.hcbaphiq.gov.tw 

自高雄機場輸入者向防檢局高雄分局機場檢疫站申請同意文件： 

地址：高雄市小港區飛機路 630號高雄國際機場貨運站 2樓 

電話：07-8057790 

傳真：07-8068427 

電子信箱：kh0701@mail.khbaphiq.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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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貓進口同意文件申請書 

Application Form for Dog/Cat Import Permit 
 

畜主姓名 Owner’s name：                                                        

地址 Address：                                                                 

電話 Telephone：                        E-mail address：                          

台灣聯絡人姓名 Taiwan contact person’s name：                                    

地址 Address：                                                                 

電話 Telephone：                                                                

收取進口同意文件方式 The way of import permit received：                           

犬貓輸出國 Export Country：                                                       

預定輸入日期 Scheduled Date of import：                                          

狗 Dog：              頭 Heads 貓 Cat：               頭 Heads 

晶片號碼 Micro chip No：                                                       
 
檢附下列文件 Enclosed the following documents： 
畜主之護照或身份證影本。A copy of the owner’s passport or ID 
輸出國動物醫院或政府動物檢疫機構簽發狂犬病預防注射證明書影本。A copy of Rabies 
vaccination certificate issued from the animal hospital or the official veterinarian of the 
exporting country 
狂犬病中和抗體力價檢測報告 Report of neutralization antibody titration test for rabies 
antibody（自狂犬病疫區輸入者 dogs or cats from rabies infected countries only） 

 
註：為了您的方便，台端可以郵寄、傳真、電子信件向防檢局新竹分局或高雄分局機場檢疫

站申請進口同意文件。For your convenience, please send all documents by mail, or 
fax, or e-mail to Hsinchu branch or Kaohsiung Airport Inspection Station of Kaohsiung 
Branch to apply an import permit. 

 
犬貓自狂犬病疫區輸入，請選擇隔離檢疫場所 Please pick the premises for pet’s quarantine 
which pets from rabies infected countries only： 
國立台灣大學生農院附設動物醫院（限自台灣桃園機場(中正機場)輸入且畜主居住新竹以
北者）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nly for entering via Taiwan Taoyuan (CKS) airport 
and the owner lives in northern cities) 
國立中興大學獸醫學院附設獸醫教學醫院（限自台灣桃園機場(中正機場)輸入且畜主居住
新竹以南者）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Only for entering via Taiwan Taoyuan 
(CKS) airport and the owner lives in Middle Taiwan)  
屏東科技大學附設動物醫院（限自高雄機場輸入）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Only for 
entering via Kaohsiung airport） 

 
申請人簽名 Signature：                        

 


